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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橋頭地檢署以及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於 107年 7月 3日假橋頭地檢署舉行「大高雄地

區預防酒駕處遇合作計畫」簽約記者會，檢察長

周章欽、王俊力與局長黃志中共同簽署合作備忘

錄。該計畫針對酒駕被告，希望透過緩起訴處分

附帶命令之 

執行，

積極介入採取酒癮戒治之醫療服務以及團體療

程，提供個案認知自我行為進而達到減少酒害

之目標。周檢察長更期望能藉此合作計畫降低

大高雄地區飲酒高風險族群再犯機會，透過酒

癮問題之處理減少民眾在返家途中之不安，對

於被告以及被害人而言可以減少兩個家庭之破

碎，並呼籲珍惜自己生命，更要關懷他人的安

全。  

    高雄地檢署於 107年 6月 29日舉辦榮譽觀

護人第二梯次成長訓練活動，特邀高雄市政府

毒品防制局林玲妃科長、吳皆葆觀護人、洪毓

罄瑜珈老師分別講授「毒品面面觀」、「毒品

新趨勢」、「快樂身體」等課程，其中毒品防

制宣導課程透過識毒教具與圖片的視覺呈現，

增強榮觀

對新興毒

品的認知

與防制，以運用在個案輔導的技巧上，而舒壓課程

以實際操作瑜珈動作和榮觀互動，達到身心靈的健

康。 

    最後，藉由會務報告及綜合座談，促進相互交

流，以精進榮譽觀護人專業輔導知能。  

    大高雄地區預防酒駕處遇合作計畫 -「開啟司法與醫療合作契機 」 

雄檢辦理 107年度「榮譽觀護人成長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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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危險駕駛事件頻傳，其中

又以酒駕為最常見的類型，為加強

宣導安全駕駛之法治觀念，該署於

107年 6月 20日假第二辦公室 1樓

團輔室舉辦法治教育課程，特邀高

雄市區監理所苓雅監理站湯榮祥技

佐擔任講師，透過詳細的犯罪數據

及我國與鄰近國家的酒駕罰則，讓

學員了解杜絕酒駕是各國的共同目

標，且我國酒駕罰則日益加重，包含吊扣牌照及依照刑法 185-3不能安全駕駛罪等，

提醒學員切勿以身試法，應培養良好法治觀念。 

 是日課程中，講師藉由喝酒的好處

延伸解說飲酒過量到酗酒及酒精性精

神病等，讓學員理解酒後駕車是相當危

險且容易造成別人受傷甚至死亡的行

為，長期過量飲酒不僅傷身又傷腦，若

發現身心的狀況已因為喝酒而造成傷

害時，就應該立即停止喝酒，避免接觸

與酒有關的情境。當發覺自己的酒量越

來無法控制時，且已造成自主生活及社

會功能損壞時，請儘早就醫接受戒酒治療，讓自己重拾健康人生。 

     

    本次課程除藉助新聞及宣導短片

使學員更深刻認識酒駕的危害，講師也

教導「防制酒害，醫界提 4政策方向」，

深化學員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回家的

觀念。 

拒絕敬酒文化遠離酒精危害;黃湯下肚當心觸犯公共危險罪   



     編輯：毛惠美、吳佩珊 

高雄地檢署網址： http://www.ksc.moj.gov.tw 

高雄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07)216-1467。 

高雄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215-2565 轉 3037，明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jengjyh@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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